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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謝發財醫師為本校醫學系第五屆畢業校友，為感謝本校中醫針灸之學習能補西醫

之不足，特設本獎學金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金自105學年度起，提供針灸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各一名學生為原則，

每名獎學金美金500元，以鼓勵後進。 

第三條 本獎之頒發以針灸研究所之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為對象，審查項目如下： 

一、該年度第一學期操行成績80分以上（佔10%）。 

二、學業、研究或服務成績優秀者： 

1.歷年學業成績（佔30%）。 

2.論文已刊登於國內外學術期刊（或已被接受者），或已發表於國內外學術

研討會（佔40%）。 

3.就讀本所期間曾擔任班級幹部表現優良或曾受獎表揚者（佔20%）。 

第四條 研究生填妥申請表（附件），由所長邀集4~6位中醫學院專任教師審查，依評分之

平均值較高者優先。平均值相同者，依第二條之審查項目次序，分項分數較高者

優先（研究生之指導教授迴避評分）。 

第五條 同一學制每位學生受獎以一次為限。 

第六條 本獎學金為學年制，每年公告並受理申請。核發金額以財務室依匯率換算為依

據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務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校長簽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